
鲤城区公平竞争审查工作局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关于继续组织开展预防和制止滥用行政权力
排除、限制竞争案件警示教育活动的通知

区公平竞争审查工作局际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

日前，市公平竞争审查工作局际联席会议办公室组织开展

预防和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案件警示教育活动，

将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 2022 年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

争执法专项行动案件（第一批）材料印发给相关单位，取得了

较好的以案释法效果。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于 2022 年 8 月 1 日

起正式实施，这是 2008 年我国首部《反垄断法》实施后的第一

次大修，充分贯彻落实党中央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决策

部署精神，进一步完善了反垄断相关制度，加大对垄断行为的

处罚力度，为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提供更加明确的

法律依据和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近日，市场监管总局也公布



了 2022 年第二批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执法专项行

动案件（见附件），相关案件仍具有较强的警示教育意义，反

映了我国加强反垄断执法的决心和趋势。

请各单位继续组织好案件警示教育活动，认真学习和深入

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国务院关于在市场体系建

设中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意见》《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

细则》等法律法规政策规定，并结合此前印发的《泉州市公平

竞争审查工作局际联席会议办公室关于做好政策措施清理工作

的通知》（泉公审办〔2022〕1 号）要求，对本单位现行有

效的涉及市场主体经济活动的政策措施进行全面深入清理，清

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预防和制

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决策部署，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

加快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

附件：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 2022 年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

除、限制竞争执法专项行动案件（第二批）

鲤城区公平竞争审查工作局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鲤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代章）

2022 年 8 月 14 日



附件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 2022 年制止滥用行政权力

排除、限制竞争执法专项行动案件（第二批）

一、湖北省市场监管局依法调查处理十堰市郧阳区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

2022 年 6 月 10 日，湖北省市场监管局依法对十堰市郧阳区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涉嫌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立案

调查。

经查，2022 年 5 月 10 日，当事人发布《十堰市郧阳区白庙

山矿区建筑用白云岩矿采矿权拍卖出让公告》，要求竞买人必

须具备“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实缴注册

资金 2 亿元以上；竞得人须承诺在郧阳区境内投资不低于 30 亿

元打造一个产业园区”“竞买人在资质审查截止时间前提供十

堰市境内任何银行的履约保函”等资格条件。

湖北省市场监管局认为，当事人作为行政机关，在没有法

律法规依据的情况下，对该采矿权拍卖竞买人的所有制形式、

产业投入、履约保函等进行限定，排除、限制了其他同行业经

营者参与当地相关市场竞争，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

法》第三十七条“行政机关不得滥用行政权力，制定含有排除、

限制竞争内容的规定”的规定，构成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

竞争行为，应当依法予以纠正。



湖北省市场监管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五

十一条“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

的组织滥用行政权力，实施排除、限制竞争行为的，由上级机

关责令改正；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

给予处分。反垄断执法机构可以向有关上级机关提出依法处理

的建议”的规定，向十堰市郧阳区人民政府发出行政建议书，

依法提出处理建议：一是责令当事人停止滥用行政权力，限定

竞买人的所有制形式、产业投入、履约保函等排除、限制竞争

的违法行为，为其他经营者在相关市场提供公平竞争机会，依

法保障经营者合法权益。二是要求当事人认真学习《中华人民

共和国反垄断法》《国务院关于在市场体系建设中建立公平竞

争审查制度的意见》等法律法规，着力推进《公平竞争审查制

度实施细则》落实落地，在制定涉及市场主体经济活动的各类

政策措施时，严格履行公平竞争审查程序，认真评估对市场竞

争的影响，强化公平竞争政策实施。三是加强对当事人有关后

续行为的监督与指导，举一反三，防止发生滥用行政权力排除、

限制竞争行为。

二、福建省市场监管局依法调查处理福州市晋安区城乡建

设局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

2022 年 5 月 20 日，福建省市场监管局依法对福州市晋安区

城乡建设局涉嫌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立案调查。

经查，当事人于 2020 年 6 月 16 日对外发布《关于征集第

三批晋安区小规模工程承发包企业候选名册名单的公告》，把

征集晋安区小规模工程承发包候选企业报名资格设定为“注册



地在晋安区行政辖区的企业”。按照该公告设定的条件与入选

程序要求，当事人于 2020 年 7 月建立了小规模工程承发包企业

候选名库，入库企业全部为注册地在晋安区行政辖区内的企业。

福建省市场监管局认为，当事人在履行综合管理全区建设

行政管理职权时，没有依法平等对待不同区域的相关市场主体，

设定了“注册地在晋安区行政辖区的企业”小规模工程承发包

候选企业报名资格，限制了同等条件下区外市场主体进入晋安

区小规模工程承发包领域的投标、建设经营，具有排除、限制

小规模工程承发包领域市场竞争的效果。上述行为违反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三十七条“行政机关不得滥用行政

权力，制定含有排除、限制竞争内容的规定”的规定，构成滥

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应当依法予以纠正。

福建省市场监管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五

十一条“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

的组织滥用行政权力，实施排除、限制竞争行为的，由上级机

关责令改正；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

处分。反垄断执法机构可以向有关上级机关提出依法处理的建

议”的规定，向晋安区人民政府发出行政建议书，依法提出处

理建议：一是责令改正相关行为，立即废止以“注册地在晋安

区境内”相关文件等政策措施。二是建立并完善公平竞争审查

各环节流程工作制度，认真落实公平竞争审查机制。三是举一

反三，对照排查。加强对当事人后续行为的监督和指导，对涉

及市场主体经济活动的政策措施，要依法平等对待不同区域的

相关市场主体，防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发生。



三、重庆市市场监管局纠正合川区农业农村委员会滥用行

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

2022 年 3 月 7 日，重庆市市场监管局对合川区农业农村委

涉嫌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立案调查。

经查，2020 年 7 月 14 日，当事人下发《重庆市合川区农业

农村委员会关于印发〈2020 年合川区有机肥推广示范补贴工作

方案〉的通知》，文件对施用有机肥的企业给予适当补贴，在

选择商品有机肥供货企业时规定“商品有机肥供货企业原则上

选择合川辖区内的有机肥生产企业，或在合川注册并销售合川

辖区内有机肥生产企业生产的有机肥的销售企业”。

重庆市市场监管局认为，当事人作为行政机关，制定出台

仅针对辖区内或在辖区内注册并生产销售企业的有机肥示范推

广补贴政策，导致外地经营者无法具备与本地经营者同等的竞

争条件，妨碍了商品自由流通，排除、限制了相关市场竞争，

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三十三条“行政机关和

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不得滥用行政

权力，实施下列行为，妨碍商品在地区之间的自由流通：（五）

妨碍商品在地区之间自由流通的其他行为”和第三十七条“行

政机关不得滥用行政权力，制定含有排除、限制竞争内容的规

定”的规定，构成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

调查期间，当事人高度重视，积极整改，消除不良影响，

下发通知将原文件予以废止，组织干部职工认真学习《中华人

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等法律法规，严格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

全面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做法。



四、重庆市市场监管局纠正秀山县农业农村委员会涉嫌滥

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

2022 年 3 月 7 日，重庆市市场监管局对秀山县农业农村委

员会涉嫌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立案调查。

经查，2018 年 11 月 12 日，当事人联合秀山县财政局下发

《关于做好秀山县 2018 年农产品收益保险实施方案的通知》，

决定在全县开展生猪养殖收益保险和山羊养殖收益保险试点工

作。文件中规定：“二、试点保险机构：2018 年生猪养殖收益

保险由某 2 家财险秀山支公司共同承担，山羊养殖收益保险承

保机构为某 1 家财险秀山支公司”。

重庆市市场监管局认为，当事人作为行政机关，通过制定

发布文件的方式，要求辖区内生猪养殖及山羊养殖投保农户（公

司）在养殖收益保险上必须使用其指定承保机构提供养殖保险

服务的行为，限制了投保农户（公司）自由选择承保机构的权

利，排除了其他承保机构参与竞争，影响了当地养殖保险服务

市场公平竞争，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

第三十二条“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

职能的组织不得滥用行政权力，限定或者变相限定单位或者个

人经营、购买、使用其指定的经营者提供的商品”的规定，构

成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

调查期间，当事人高度重视，积极整改，消除不良影响，

下发通知将原文件予以废止，组织干部职工认真学习《中华人

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等法律法规，全面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



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做法，要求今后制定涉及市场主体的政

策措施过程中，要严格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

五、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市场监管局依法调查处理吐鲁番市

应急管理局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

2022 年 1 月 19 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对吐鲁番

市应急管理局涉嫌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立案调查。

经查，2018 年 3 月 3 日，当事人以吐鲁番市安全生产委员

会办公室名义印发《吐鲁番市道路运输安全生产第三方监控管

理办法（试行）的通知》，限定第三方监控机构的注册地、注

册资本等条件，要求向吐鲁番市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进行备案。

2020 年 10 月 27 日，当事人以吐鲁番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名义印发《关于消除道路运输安全隐患的通知》，规定“将全

市辖区内特别是鄯善县的车辆纳入吐鲁番市某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提供的第三方监控服务中”。2021 年 3 月 31 日，当事人以吐

鲁番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名义印发《督办通知》，指定由 2

家公司完成 4G 视频主动安全智能监控设备的安装工作。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市场监管局认为，当事人履行全市范围

内安全生产管理工作，承担吐鲁番市安全生产委员会日常工作。

当事人在没有法律法规依据的情况下，制定限定第三方监控机

构备案条件排除、限制竞争内容的通知文件，强制道路运输企

业使用其指定第三方监控服务企业提供的安装服务，剥夺了道

路运输企业自主选择权，直接排除、限制了其他同行业经营者

参与当地相关市场竞争，妨碍了市场公平竞争，违反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三十二条“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



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不得滥用行政权力，限定或

者变相限定单位或者个人经营、购买、使用其指定的经营者提

供的商品”和第三十七条“行政机关不得滥用行政权力，制定

含有排除、限制竞争内容的规定”的规定，构成滥用行政权力

排除、限制竞争行为，应当依法予以纠正。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市场监管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

断法》第五十一条“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

共事务职能的组织滥用行政权力，实施排除、限制竞争行为的，

由上级机关责令改正；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依法给予处分。反垄断执法机构可以向有关上级机关提出

依法处理的建议”的规定，向吐鲁番市人民政府发出行政建议

书，依法提出处理建议：一是责令当事人立即停止滥用行政权

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主动废止或者修改排除、限制竞争的

相关规定，在官方网站公示整改结果，消除相关影响，恢复相

关市场的公平竞争。二是认真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要求当

事人在制定涉及市场主体经济活动的各类政策措施时，严格履

行公平竞争审查程序，认真评估对市场竞争产生的影响，依法

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三是加强对当事人后续行为的监督

与指导，防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市场竞争行为发生。

六、云南省市场监管局依法调查处理昆明市西山区教育体

育局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

2021 年 11 月 12 日，云南省市场监管局对昆明市西山区教

育体育局涉嫌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立案调查。



经查，2021 年 3 月 9 日，当事人向西山区属公办中小学、

幼儿园和职业学校制定印发《昆明市西山区教育体育局关于区

属公办学校保安配置相关事宜的通知》，规定“校园保安服务

自 2021 年春季学期开始，统一由西山区保安服务公司承接”。

云南省市场监管局认为，当事人制定印发文件，指定西山

区保安服务公司承接自2021年春季学期开始的区属公办学校校

园保安服务，直接排除、限制了其他同行业经营者参与当地相

关市场竞争，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三十二条

“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

不得滥用行政权力，限定或者变相限定单位或者个人经营、购

买、使用其指定的经营者提供的商品”的规定，构成滥用行政

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应当依法予以纠正。

云南省市场监管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五

十一条“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

的组织滥用行政权力，实施排除、限制竞争行为的，由上级机

关责令改正；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

给予处分。反垄断执法机构可以向有关上级机关提出依法处理

的建议”的规定，向西山区人民政府发出行政建议书，依法提

出处理建议：一是责令当事人立即改正违法行为，修改或废除

《昆明市西山区教育体育局关于区属公办学校保安配置相关事

宜的通知》文件。二是责令当事人向社会公开改正信息，当事

人改正情况在规定时间报送云南省市场监管局。三是要求当事

人举一反三，认真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确保出台的政策措

施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



七、黑龙江省市场监管局纠正七台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

2021 年 10 月 28 日，黑龙江省市场监管局依法对七台河市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涉嫌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立案

调查。

经查，2014 年 3 月和 2018 年 1 月，当事人分别与两家燃气

公司签订了《城市燃气特许经营协议》，将该市特许经营权地

域范围内所有管道燃气工程安装权（包括市政规划红线内管道

燃气工程）分别授予两家燃气公司。

黑龙江省市场监管局认为，特许经营协议限定了建设开发

单位只能与上述两家燃气公司签订协议，由燃气公司对管道燃

气入户安装工程进行设计、安装，剥夺了建设开发单位自主选

择燃气工程安装企业参与施工的权利，以及其他具有燃气工程

安装资质企业的公平竞争权，排除和限制了相关市场的竞争，

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三十二条“行政机关和

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不得滥用行政

权力，限定或者变相限定单位或者个人经营、购买、使用其指

定的经营者提供的商品”的规定，构成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

制竞争行为。

调查期间，当事人积极整改，消除不良影响。一是分别与

两家燃气公司签订了《城市管道燃气特许经营协议相关条款调

整协议》，修改原协议有关条款，调整后的特许经营权及特许

经营范围不再包含建筑区划红线内燃气管道工程安装。二是制

发《关于规范燃气工程安装市场行为的通知》，明确凡具备燃



气安装工程资质的企业均可参与七台河市燃气工程安装的施

工，促进燃气工程安装市场的公平竞争，并在七台河市人民政

府官网公布。三是向黑龙江省市场监管局报送整改报告，表示

将严格执行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凡涉及市场主体经济活动的政

策措施必须经过公平竞争审查，防止出现排除、限制竞争的情

况。

八、广西壮族自治区市场监管局纠正灵川县交通运输局滥

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

2021 年 9 月 1 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对灵川县交

通运输局涉嫌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立案调查。

经查，2019 年 11 月 25 日，当事人指示灵川县运输管理所

发布《灵川县重点营运车辆安装使用智能视频监控装置的通知》

和《灵川县运输管理所关于明确货运车辆二级维护服务厂家的

通知》，要求其管辖范围内的客货营运车辆统一使用桂林某科

技有限公司的智能视频监控装置，否则将对未按要求使用智能

视频监控的运输企业采取暂停运力发展、审验不予通过等措施，

同时，还要求货运运输企业按照车辆二级维护要求到其指定的 2

家维修企业开展货运车辆二级维护工作。

广西壮族自治区市场监管局认为，当事人作为行政机关，

先后通过发布通知的方式，要求其辖区内客货运营车辆使用指

定公司提供的智能视频监控装置，并要求货运运输企业到其指

定的 2 家维修企业进行车辆二级维护，限制了辖区内运输企业

对车辆动态监控装置和车辆维修企业的自由选择权，排除、限

制了当地车辆动态信息监控和车辆维护服务市场竞争，损害了



县内运输企业及交易相对人的利益。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三十二条“行政机关和法律、

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不得滥用行政权力，

限定或者变相限定单位或者个人经营、购买、使用其指定的经

营者提供的商品”的规定，构成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

行为。

调查期间，当事人积极整改，消除了不良影响。一是立即

成立整改领导小组，提出整改措施，落实整改任务。二是及时

废止通知，纠正不当行为。2021 年 8 月 26 日和 27 日，当事人

分别发布撤销相关文件的通知，消除对灵川县客货营运车辆动

态信息监控服务市场、车辆二级维护服务市场的影响。三是加

强与运输企业沟通，全面梳理核查，清退不合理收费。四是认

真组织学习法律法规，完善公平竞争审查机制，构建公平竞争

营商环境。

九、湖南省市场监管局纠正永州市零陵区教育局等部门滥

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

2021 年 7 月，湖南省市场监管局对永州市零陵区教育局等

部门涉嫌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进行了调查。

经查，2021 年 1 月 15 日，当事人联合零陵区卫生健康局下

发《关于全面开启全区中小学校学生视力建档的通知》，规定

“明确要求全县各中小学校、职业中专学生到零陵某医院进行

视力检查”。

湖南省市场监管局认为，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三十二条“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



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不得滥用行政权力，限定或

者变相限定单位或者个人经营、购买、使用其指定的经营者提

供的商品”的规定，排除、限制了其他医疗、体检机构（经营

者）参与视力检查建档的机会，构成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

竞争行为。

调查期间，当事人积极整改，主动纠正违法行为，联合有

关部门发文废止了上述文件，消除了不良社会影响，恢复了市

场公平竞争。

十、湖南省市场监管局纠正祁阳市教育局等部门滥用行政

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

2021 年 7 月，湖南省市场监管局对祁阳市教育局等部门涉

嫌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进行了调查。

经查，2021 年 3 月 8 日，当事人联合祁阳市卫生健康局下

发《印发<关于全面开启祁阳县中小学校学生建立视力健康发育

档案活动方案>的通知》，直接指定某眼科医院为本次视力检查

建档机构。

湖南省市场监管局认为，当事人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三十二条“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

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不得滥用行政权力，限定或者

变相限定单位或者个人经营、购买、使用其指定的经营者提供

的商品”的规定，排除了其他医疗、体检机构（经营者）参与

视力检查建档的机会，构成滥用行政权排除、限制竞争行为。



调查期间，当事人高度重视，积极整改，主动纠正违法行

为，联合有关部门发文宣布停止执行上述文件，消除了不良社

会影响，恢复了市场公平竞争。

十一、湖南省市场监管局纠正平江县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

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

2021 年 7 月，湖南省市场监管局对平江县文化旅游广电体

育局涉嫌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进行了调查。

经查，2021 年 7 月 26 日，当事人印发文件，规定“穿戴某

品牌衣服、裤子、鞋子、袜子、帽子、护腕、头带的，吃某品

牌方便面或喝某品牌果汁的，均享受优惠”。

湖南省市场监管局认为，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三十二条“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

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不得滥用行政权力，限定或

者变相限定单位或者个人经营、购买、使用其指定的经营者提

供的商品”的规定，构成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

调查期间，当事人积极整改，撤销了上述文件，并对所有

公众号、抖音号等平台的此类宣传信息全部予以下架，消除了

不良社会影响。


